
华安季季鑫短期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４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安季季鑫短期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华安季季鑫短期理财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０４００３０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以及《华安季

季鑫短期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华安季季鑫短期理财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华安季季鑫短期理财债券

Ａ

华安季季鑫短期理财债券

Ｂ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０４００３０ ０４００３１

注：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本基金管理人开始正式管理本基金。

２．

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５３９

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

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止

验资机构名称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２８

，

０７６

份额级别

华安季季鑫短期理

财债券

Ａ

华安季季鑫短期理财

债券

Ｂ

合计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元）

４

，

６８９

，

３０５

，

０９８．３８ ８３６

，

４９２

，

０００．００ ５

，

５２５

，

７９７

，

０９８．３８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单位：元）

６６９

，

２２４．４８ ８４

，

９７２．２５ ７５４

，

１９６．７３

募集份额（单位：份 ）

有效认购份额

４

，

６８９

，

３０５

，

０９８．３８ ８３６

，

４９２

，

０００．００ ５

，

５２５

，

７９７

，

０９８．３８

利息结转的份额

６６９

，

２２４．４８ ８４

，

９７２．２５ ７５４

，

１９６．７３

合计

４

，

６８９

，

９７４

，

３２２．８６ ８３６

，

５７６

，

９７２．２５ ５

，

５２６

，

５５１

，

２９５．１１

其中：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

人运用固有资金认购本基

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单位：份 ）

－ － －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 － －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其中：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

人的从业人员认购本基金

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份 ）

１

，

０００．０５ － １

，

０００．０５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０．００００２％ － ０．００００２％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备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到销售机构的网点进行交易确认单的查询和打印，也可以通过本公司的网站

（

ｗｗｗ．ｈｕａａｎ．ｃｏｍ．ｃｎ

）或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５００９９

）查询交易确认情况。

（

２

）本基金的申购、赎回将于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３

个月内开始办理。在确定了本基金开放申购、开放

赎回的日期后，本基金管理人将于开始办理日前依照《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

定媒体上予以披露。

风险提示：

１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２

、本基金初始募集净值

１

元。在市场波动因素影响下，本基金净值可能低于初始面值，本基金投资者有

可能出现亏损。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五月二十四日

长盛同庆中证

８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分级运作期起始长盛同庆份额折算及分拆结果的公告

根据《长盛同庆中证

８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长盛同庆中证

８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

规定，长盛同庆中证

８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自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起，进入分级运作期。长盛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为份额折算基准日，对长盛同庆份额进行了份额折算，

并对折算后的场内长盛同庆份额按照

４

：

６

的比例进行了分拆。现将相关结果公告如下：

一、分级运作期起始日长盛同庆份额的折算结果

折算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长盛同庆份额折算结果如下表：

基金份额

名称

折算前净值

（单位：元

／

份）

折算前份额数

（单位：份）

基金份额

折算比例

折算后净值（单

位：元

／

份）

折算后份额数

（单位：份）

长盛同庆份额

０．８８２１７８７３ ６

，

６６６

，

０５５

，

０３９．８７ ０．８８２１７８７３ １．０００ ５

，

８８０

，

６５１

，

９６９．１８

折算后，场内长盛同庆份额

３

，

９２１

，

８８４

，

６２１．００

份，场外长盛同庆份额

１

，

９５８

，

７６７

，

３４８．１８

份。

二、分级运作期份额的分拆结果

分级运作期场内初始长盛同庆份额按

４

：

６

分拆为同庆

８００Ａ

份额和同庆

８００Ｂ

份额（即《基金合同》中约定的

同庆

Ａ

份额和同庆

Ｂ

份额），分拆后，同庆

８００Ａ

份额

１

，

５６８

，

７５３

，

８４８．００

份，同庆

８００Ｂ

份额

２

，

３５３

，

１３０

，

７７３．００

份。

本基金管理人已根据上述折算比例，对长盛同庆份额持有人的基金份额进行了计算，并按

４

：

６

的比例

对场内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长盛同庆份额进行了分拆。本基金管理人已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提交份额变更登记申请，投资者自公告之日起可查询经注册登记人及本公司确认后的份额。

三、特别提示

投资者若希望了解详情， 请登陆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ｃｓ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或者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

２６６６

、

０１０－６２３５００８８

。

特此公告。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４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２０

证券简称：新海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３

宁波新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宁波新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９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已刊登在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的《证券时报》、《上海证

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现将权益分派实施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５０

，

２８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０．５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４５

元；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

Ａ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户 股东名称

１ ０１＊＊＊＊＊０５５

黄新华

２ ０８＊＊＊＊＊９９９

宁波新海塑料实业有限公司

３ ０１＊＊＊＊＊５８４

华加锋

４ ０１＊＊＊＊＊８０４

孙雪芬

５ ０１＊＊＊＊＊７７０

柳荷波

６ ００＊＊＊＊＊７１９

金树建

７ ０１＊＊＊＊＊５３２

孙宁薇

８ ０１＊＊＊＊＊１１４

杨继芬

９ ０１＊＊＊＊＊６９９

汪叶萍

１０ ００＊＊＊＊＊０２７

徐建亚

１１ ０１＊＊＊＊＊１６９

陈素银

１２ ０１＊＊＊＊＊４０３

张超

１３ ００＊＊＊＊＊３７７

黄琦

１４ ０１＊＊＊＊＊９８７

吴浙波

１５ ０１＊＊＊＊＊１２６

张淑霞

１６ ０１＊＊＊＊＊５２５

华双迪

１７ ０１＊＊＊＊＊９８９

华志飞

１８ ００＊＊＊＊＊５４３

华红丰

五、有关咨询方法

１

、公司地址：浙江省慈溪市北三环东路

２３９

号

２

、咨询机构：公司证券部

３

、咨询电话：

０５７４－６３０２９６０８

４

、传真电话：

０５７４－６３０２９１９２

５

、联系人：孙宁薇、高伟

六、备查文件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宁波新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五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６５

证券简称：渝三峡

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４

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本公司拟召开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１

、召集人：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下午

１４

：

３０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７

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其中：

（

１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

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

（

２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７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３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重庆市九龙坡区石坪桥正街

１２１

号公司三楼会议室。

４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

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

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５

、出席对象：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本公司全体股东；本公司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公司股东可以委托

代理人出席股东大会并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６

、参加会议的方式：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

效投票结果为准。

二、本次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２．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３．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４．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５．

审议《关于对控股子公司重庆三峡英力化工有限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６．

审议《关于公司对重庆三峡英力化工有限公司其他应收款计提坏账准备的议案》；

７．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８．

审议《关于与重庆化医控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持续关联交易的议案》；

９．

审议《关于变更公司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１０．

审议《关于聘任公司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作

２０１１

年度述职报告。

上述议案经公司六届十七次董事会及六届九次监事会审议通过，议案的详细内容分别刊登在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９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三、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一） 现场会议登记方式

１

、登记方式：传真、电话方式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下午

１７

：

００

之前

３

、登记地点：重庆市九龙坡区石坪桥正街

１２１

号二楼证券部

邮编：

４０００５１

电话：

０２３－６８８２４８０６

传真：

０２３－６８８２４８０６

４

、受托行使表决权人需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出席会议的股东必需出示本人身份证和持股

凭证；委托代理他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和持股凭证。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股东单位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和持股凭

证；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股东单位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股股东单

位的法定代表人的书面授权委托书和持股凭证。

（二）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网络投票期间，交易系统将挂牌一只投票证券，股东以申报买入委托的方式对表决事项进行投票。

该证券相关信息如下：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买卖方向 买入价格

３６０５６５

三峡投票 买 对应申报价格

２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

（

１

）输入买入指令；

（

２

）输入投票代码

３６０５６５

；

（

３

）输入对应申报价格：在“买入价格”项下输入对应申报价格，情况如下：

Ａ

、如果股东一次性表决所有议案，则表决方法如下图所示意：

表决序号 议案内容 申报代码 申报价格 同意 反对 弃权

议案

１

—议案

１０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所有

１０

个

议案

３６０５６５ １００．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投票举例：

①

如果股东对所有议案投同意票，其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３６０５６５

买入

１００．００

元

１

股

②

如果股东对所有议案投反对票，其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３６０５６５

买入

１００．００

元

２

股

③

如果股东对所有议案投弃权票，其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３６０５６５

买入

１００．００

元

３

股

Ｂ

、如果股东想依次表决所有

１０

个议案，则表决方法如下图所示意：

表决序号 议案内容 申报代码 申报价格 同意 反对 弃权

议案

１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３６０５６５ １．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议案

２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３６０５６５ ２．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议案

３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６０５６５ ３．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议案

４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３６０５６５ ４．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议案

５

关于对控股子公司重庆三峡英力化工有限

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３６０５６５ ５．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议案

６

关于公司对重庆三峡英力化工有限公司其

他应收款计提坏账准备的议案

３６０５６５ ６．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议案

７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３６０５６５ ７．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议案

８

关于与重庆化医控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持

续关联交易的议案

３６０５６５ ８．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议案

９

关于变更公司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３６０５６５ ９．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议案

１０

关于聘任公司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３６０５６５ １０．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

４

）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５

）买卖方向：均为买入

３

、计票规则

（

１

）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的有效投票为准。

（

２

）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交所交易系统作

自动撤单处理。

（

３

）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互联网投票的，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

４

）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 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以后登录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或通过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

部查询。

４

、采用互联网系统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

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申请服务密码的，请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或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

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成功后半日后方可

使用。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

２

）网络投票的时间

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开始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７

日

１５

：

００

，网络投票结束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

１５

：

００

。

（

３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

４

）注意事项

①

网络投票不能撤单；

②

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③

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互联网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④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 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后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或在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四、其它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电话：

０２３－６８８２４８０６

，联系人：袁奕

２

、会议费用：现场会议为期半天，与会股东的各项费用自理。

３

、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特此公告

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４

日

附件：

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本人（本公司）作为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

本人（本公司）参加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对会议所有议案行使表决权。

议案序号 议 案 名 称 委托意见

议案

１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赞成

□

反对

□

弃权

□

议案

２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赞成

□

反对

□

弃权

□

议案

３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赞成

□

反对

□

弃权

□

议案

４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赞成

□

反对

□

弃权

□

议案

５

关于对控股子公司重庆三峡英力化工有限公司计提资产减

值准备的议案

赞成

□

反对

□

弃权

□

议案

６

关于公司对重庆三峡英力化工有限公司其他应收款计提坏

账准备的议案

赞成

□

反对

□

弃权

□

议案

７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赞成

□

反对

□

弃权

□

议案

８

关于与重庆化医控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持续关联交易的议

案

赞成

□

反对

□

弃权

□

议案

９

关于变更公司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赞成

□

反对

□

弃权

□

议案

１０

关于聘任公司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赞成

□

反对

□

弃权

□

注

１

、委托人请对每一表决事项选择赞成、反对或弃权（在所选择的委托意见后的方框内打“

√

”），三者

必须选一项，多选或未作选择的，则视为无效委托。

注

２

、委托人未作任何投票指示，则受托人可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

注

３

、除非另有明确指示，受托人亦可自行酌情就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上提出的任何其他事项按照自己

的意愿投票表决或者放弃投票。

注

４

、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复印件或者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注

５

、议案

８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委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证券账户号：

受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权限：

委托日期： 委托有效期：

注 ：自然人股东签名，法人股股东加盖法人公章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４０１

股票简称： 海润光伏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４４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一、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情况发生。

二、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采用现

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下午在公司五楼会议室召开。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股东及其授权代表情况如下：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７７２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人数

１６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人数

７５６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７０９

，

６９５

，

６８６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６８８

，

８８２

，

８９２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２０

，

８１２

，

７９４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６８．４８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６６．４７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２．０１

现场会议由董事长任向东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委派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公司历来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运作，公司已构建良好的法人治理结构，并具备规范的三会运作意识，切实履行及时、准确、完整的信息披

露义务。

经公司自查，未发现公司存在《公司法》、《证券法》和《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规定的不得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情形，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有关规定，具备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条件和资格。

表决结果：有效票

７０９

，

６９５

，

６８６

股，同意票

６９８

，

９２３

，

５５５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８．４８％

；反

对票

９

，

７６８

，

９６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３８ ％

；弃权票

１

，

００３

，

１７１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

权股份的

０．１４％

。

二、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案具体如下：

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表决结果：有效票

７０９

，

６９５

，

６８６

股，同意票

６９９

，

２６３

，

５５４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８．５３％

；反

对票

９

，

７８９

，

５５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３８ ％

；弃权票

６４２

，

５８２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

股份的

０．０９％

。

２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本次发行采取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 在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六个月内选择适当时机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特定对象全部以现金认购。

表决结果：有效票

７０９

，

６９５

，

６８６

股，同意票

６９９

，

２６３

，

５５４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８．５３％

；反

对票

９

，

７８９

，

６５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３８％

；弃权票

６４２

，

４８２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

份的

０．０９％

。

３

、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

５０

，

３００

万股（含

５０

，

３００

万股），单一认购对象及其关联方、一致行动人

认购的数量不得超过

２５

，

１５０

万股。若公司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

导致公司股本总额增加的事项，上述发行数量上限应做相应调整。在上述范围内，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根据实际情况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最终发行数量。

表决结果：有效票

７０９

，

６９５

，

６８６

股，同意票

６９９

，

２５８

，

４５４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８．５３％

；反

对票

９

，

７９４

，

６５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３８％

；弃权票

６４２

，

５８２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

份的

０．０９％

。

４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不超过

１０

名，为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以自有

资金）、财务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及其它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合格投资者等。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参与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最终发行对象将在本次发行获

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文后，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情况，遵照价格优先原则确定。

所有发行对象均以同一价格以现金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表决结果：有效票

７０９

，

６９５

，

６８６

股，同意票

６９９

，

２６３

，

５５４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８．５３％

；反

对票

９

，

７９２

，

８５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３８％

；弃权票

６３９

，

２８２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

份的

０．０９％

。

５

、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定价依据

（

１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会议决议公告日，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８

日。

（

２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不低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前二十个交易

日公司股票均价的

９０％

，即

７．７０

元

／

股。具体发行价格将在公司取得发行核准批文后，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

的情况，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竞价结果，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

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底价

将进行相应调整。

（

３

）定价依据

①

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②

发行价格不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公司每股净资产；

③

本次募集资金的资金需求量及项目资金使用安排；

④

公司股票二级市场价格、市盈率及对未来趋势的判断；

⑤

按照价格优先原则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

４

）若需调整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公司将另行召开董事会会议及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有效票

７０９

，

６９５

，

６８６

股，同意票

６９９

，

２５８

，

４５４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８．５３％

；反

对票

９

，

９３２

，

３５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４０％

；弃权票

５０４

，

８８２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

份的

０．０７％

。

６

、限售期安排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在发行完毕后， 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

让。

表决结果：有效票

７０９

，

６９５

，

６８６

股，同意票

６９９

，

２６３

，

５５４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８．５３％

；反

对票

９７８

，

９５５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３８％

；弃权票

６４２

，

５８２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

份的

０．０９％

。

７

、上市地点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表决结果：有效票

７０９

，

６９５

，

６８６

股，同意票

６９９

，

２６３

，

５５４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８．５３ ％

；

反对票

９

，

７８９

，

５５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３８％

；弃权票

６４２

，

５８２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

股份的

０．０９％

。

８

、募集资金数量和用途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含发行费用）为不超过

３８０

，

２１１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不超过

３７１

，

８０７．９

万元，具体项目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万元）

拟募集资金

（万元）

１

罗马尼亚光伏电站项目

１９８

，

１８２．８ １９８

，

１８２．８

２

晶硅电池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２２

，

５２８．３ ２２

，

５２８．３

３

年产

２

，

０１６

吨多晶硅锭、

８

，

０００

万片多晶硅片扩建项目

６１

，

０９６．８ ６１

，

０９６．８

４

偿还贷款

９０

，

０００ ９０

，

０００

合计

３７１

，

８０７．９ ３７１

，

８０７．９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到位前， 公司可根据自身发展需要并结合市场情况利用自筹资金对募集资金项

目进行先期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若本次发行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低于拟投资

项目的实际资金需求总量，公司可根据项目的实际需求，按照相关法规规定的程序对上述项目的募集资金

投入金额进行适当调整，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

表决结果：有效票

７０９

，

６９５

，

６８６

股，同意票

６９９

，

２６３

，

５５４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８．５３％

；反

对票

９

，

７８９

，

５５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３８％

；弃权票

６４２

，

５８２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

份的

０．０９％

。

９

、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归属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由本次发行完成后的公司新老股东共享。

表决结果：有效票

７０９

，

６９５

，

６８６

股，同意票

６９９

，

２６３

，

５５４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８．５３％

；反

对票

９

，

７８９

，

５５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３８％

；弃权票

６４２

，

５８２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

份的

０．０９％

。

１０

、决议有效期限

本次发行有关决议的有效期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八个月。

表决结果：有效票

７０９

，

６９５

，

６８６

股，同意票

６９９

，

２６３

，

５５４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８．５３％

；反

对票

９

，

７８９

，

５５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３８％

；弃权票

６４２

，

５８２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

份的

０．０９％

。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要求，公司编制了《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

表决结果：有效票

７０９

，

６９５

，

６８６

股，同意票

６９９

，

２８５

，

６５４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８．５３％

；反

对票

９

，

１５９

，

９６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２９％

；弃权票

１

，

２５０

，

０７２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

股份的

０．１８％

。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公司依据中国证监会证监发行字 【

２００７

】

３０３

号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２５

号———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和发行情况报告书》，编制了《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

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

表决结果：有效票

７０９

，

６９５

，

６８６

股，同意票

６９９

，

２８０

，

５５４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８．５３％

；反

对票

９

，

１８１

，

１６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２９％

；弃权票

１

，

２３３

，

９７２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

股份的

０．１８％

。

五、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具体事宜的议案》。

为了保障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顺利实施， 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有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１

、根据具体情况制定和实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具体方案，其中包括发行时机、发行数量、发行起

止日期、发行价格、发行对象的选择、发行方式、具体认购办法、认购比例以及与发行定价有关的其他事项；

２

、决定并聘请保荐机构等中介机构，制作、修改、补充、签署、递交、呈报、执行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有

关的一切协议和文件，包括但不限于承销、保荐协议、聘用中介机构的协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运作过程中

的重大合同；

３

、根据证券监管部门的要求制作、修改、报送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报材料；全权回复中国证监会

等相关政府部门的反馈意见；

４

、在股东大会决议范围内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安排进行调整；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备案、环评、核准等工作；

５

、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结果，修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６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及中证登上海分公司

登记、锁定和上市等相关事宜；

７

、如证券监管部门对非公开发行股票政策有新的规定，对本次具体发行方案作相应调整；

８

、确定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９

、在出现不可抗力或其他足以使本次非公开发行难以实施、或虽然可以实施但会给公司带来不利后

果的情形，或者非公开发行政策发生变化时，可酌情决定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延期实施，或者按照新的非

公开发行政策继续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事宜；

１０

、办理与本次非公开发行有关的其他事项。

本授权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八个月内有效。

表决结果：有效票

７０９

，

６９５

，

６８６

股，同意票

６９９

，

２８５

，

６５４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８．５３％

；反

对票

９

，

１５９

，

９６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２９％

；弃权票

１

，

２５０

，

０７２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

股份的

０．１８％

。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要求，公司编制了《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前次募

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

表决结果：有效票

７０９

，

６９５

，

６８６

股，同意票

６９９

，

３１２

，

６５４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８．５４％

；反

对票

９

，

１３１

，

８６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２９％

；弃权票

１

，

２５１

，

１７２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

股份的

０．１７％

。

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

ＩＬＢ Ｈｅｌｉｏｓ

股份公司签署〈光伏电站项目开发战略合作协议〉的议案》。

本议案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８

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及《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上的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公告》， 公告编号为临

２０１２－

０４０

。

表决结果：有效票

７０９

，

６９５

，

６８６

股，同意票

６９９

，

３１３

，

６５４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８．５４％

；反

对票

９

，

１２６

，

８６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２９％

；弃权票

１

，

２５５

，

１７２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

股份的

０．１７％

。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派出的吴鸣、陆如一律师对大会的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

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的合法有效性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

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

效，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目录

１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法律意见书；

３

、上交所要求的其它文件。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五月二十三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1

2012

年

5

月

24

日 星期四

证券简称：亚泰集团 股票代码：

600881

编号：临

2012-017

号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吉林亚泰鼎鹿水泥有限公司、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

●

同意为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 吉林亚泰鼎鹿水泥有限公司在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

行分别申请的敞口授信

6,700

万元和

6,65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继续为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在中

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行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

2

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继续为吉林亚泰水泥有限

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行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

2.5

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

上述担保无反担保。

●

上述担保生效后，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金额累计为

694,035

万元， 全部为对控股子公司的担

保，占公司

201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64.35%

。

●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所属公司经营需要，同意为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吉林亚泰鼎鹿水泥有限公司在华夏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分别申请的敞口授信

6,700

万元和

6,65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继续为吉林亚泰明

城水泥有限公司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行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

2

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继续

为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行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

2.5

亿元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

上述担保已经

2012

年

5

月

23

日召开的公司

2012

年第五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上述担保尚须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

注册地：吉林省磐石市

法定代表人：徐德复

经营范围：水泥、水泥制品、石灰石购销、水泥混凝土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

吉林亚泰集团建材投资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220,161

万元，总负债为

110,692

万元，净资

产为

109,469

万元，

2011

年实现营业收入

108,048

万元，净利润

17,338

万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2

、吉林亚泰鼎鹿水泥有限公司

注册地：吉林省长春市

法定代表人：徐德复

经营范围：水泥、水泥制品（水泥预制构件除外）、水泥包装制品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

吉林亚泰集团建材投资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吉林亚泰鼎鹿水泥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152,804

万元，总负债为

117,771

万元，净资

产为

35,033

万元，

2011

年实现营业收入

95,399

万元，净利润

4,785

万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3

、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

注册地：吉林省长春市双阳区

法定代表人：徐德复

经营范围：水泥、水泥制品（除水泥预制构件）制造；石灰石、水泥混凝土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

吉林亚泰集团建材投资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592,890

万元，总负债为

393,599

万元，净资产为

199,291

万元，

2011

年实现营业收入

246,916

万元，净利润

29,746

万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担保事项在审批程序上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公司拥

有被担保人的控制权，被担保人均为公司合并报表的所属公司，具备偿还债务能力。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对外担保

上述担保生效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金额累计为

694,035

万元，全部为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占公司

201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64.35%

。上述担保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五、备查文件

公司

2012

年第五次临时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一二年五月二十四日

证券简称：亚泰集团 股票代码：

600881

编号：临

2012-016

号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五次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

暨召开

2011

年度股东大会通知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

2012

年第五次临时董事会会议于

2012

年

5

月

23

日在公司总部会议室举行， 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5

月

19

日以书面送达和电子邮件方式发出。董事长宋尚龙先生主持了会议，会议应到董事

14

名，实到董事

10

名，

董事孙晓峰先生、陈继忠先生、施国琴女士、杜婕女士分别委托董事宋尚龙先生、刘树森先生、王化民先生、

刘长生先生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会议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一致

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章程》修改草案：

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现对《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

改如下：

修改原章程第十三条：

原为：

"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建材、药品生产及经营（以上各项由取得经营资格的集团

公司下属企业经营）、国家允许的进出口经营业务。

"

现修改为：

"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建材、房地产开发、煤炭批发经营、药品生产及经营（以上各项由取得

经营资格的集团公司下属企业经营）、国家允许的进出口经营业务。

"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科尔沁左翼中旗宝龙山金田矿业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科尔沁左翼中旗宝龙山金田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金田矿业

"

）成立于

2005

年

9

月

25

日，注册地址在

科尔沁左翼中旗保康镇，法定代表人王辉，主要经营非金属矿及制品批发，注册资本人民币

32,000

万元，其

中吉林省祝融矿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出资

9,600

万元，占金田矿业注册资本的

30%

；张彬出资

9,033.6

万元，

占金田矿业注册资本的

28.23%

；王辉出资

6,166.4

万元，占金田矿业注册资本的

19.27%

；葛海清出资

4,160

万

元，占金田矿业注册资本的

13%

，珲春金山矿业有限公司出资

3,040

万元，占金田矿业注册资本的

9.5%

。金田

矿业宝龙山煤矿位于内蒙古宝龙山盆地东缘， 行政区划属于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宝龙山

镇管辖，矿区面积

25

平方公里，可开采储量

4,373

万吨，矿井设计生产能力为

90

万吨

/

年。

根据中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中准审字

[2012]1153

号审计报告，截止

2012

年

2

月

29

日，金田矿

业总资产为

435,767,344.95

元，总负债为

359,956,373.44

元，所有者权益

75,810,971.51

元。

2012

年

1-2

月，金田

矿业实现净利润

-822,258.57

元。根据北京中科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科华评报字

[2012]

第

030

号资

产评估报告， 截止评估基准日

2012

年

2

月

29

日， 金田矿业总资产账面值

43,576.73

万元， 调整后账面值

43,

576.73

万元，评估价值

79,075.42

万元；负债总额账面值

35,995.64

万元，调整后账面值

35,995.64

万元，评估价

值

35,995.64

万元；净资产账面值

7,581.10

万元，调整后账面值

7,581.10

万元，评估价值

43,079.78

万元，增值

35,

498.69

万元，增值率

468.25%

。

根据公司煤炭产业发展需要， 同意全资子公司

--

吉林亚泰集团煤炭投资有限公司收购珲春金山矿业

有限公司、张彬、王珲分别持有的金田矿业

3,040

万元、

9,033.6

万元、

6,166.4

万元股权，收购价款分别为

45,

016,666.7

元、

133,770,578.9

元、

91,312,754.4

元，合计

27,010

万元。股权收购完成后，吉林亚泰集团煤炭投资有

限公司将持有金田矿业

18,240

万元股权，占金田矿业注册资本的

57%

。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申请银行授信的议案：

根据公司经营需要，同意公司在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敞口授信人民币

1.6

亿元，期限为

1

年；同意公司继续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申请流动资金借款人民币

1

亿元，期限为

1

年。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所属公司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根据所属公司经营需要，同意为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吉林亚泰鼎鹿水泥有限公司在华夏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分别申请的敞口授信

6,700

万元和

6,65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继续为吉林亚泰明

城水泥有限公司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行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

2

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继续

为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行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

2.5

亿元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

上述担保生效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金额累计为

694,035

万元，全部为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占公司

201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64.35%

。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1

年度股东大会的有关事宜：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的要求和公司的实际情况，现公司决定召开

2011

年度股东大会，有关事宜如

下：

（一）召开时间：

2012

年

6

月

15

日上午

9

时

（二）召开地点：亚泰集团总部七楼多功能厅

（三）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

1

、公司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公司

2011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3

、公司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4

、公司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5

、公司

2012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6

、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7

、公司

2011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8

、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2

年度财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9

、《公司章程》修改草案；

10

、关于为所属公司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

1

） 继续为吉林亚泰鼎鹿水泥有限公司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敞口授信提供担保的议

案；

（

2

）继续为吉林亚泰集团物资贸易有限公司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

请的敞口授信和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

3

）为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吉林亚泰鼎鹿水泥有限公司在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敞口

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

4

） 继续为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的议

案；

（

5

） 继续为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的议

案。

（四）出席会议对象

1

、截止

2012

年

6

月

8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

公司全体股东或其授权代理人；

2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

、公司聘请的律师。

（五）会议登记办法

1

、凡出席会议的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委托代理人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及代理人身

份证、委托人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出

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2

、登记地点：长春市吉林大路

1801

号亚泰集团董事会办公室

（六）其他事项

联系地址：长春市吉林大路

1801

号亚泰集团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

0431-84956688

传真：

0431-84951400

邮政编码：

130031

联系人：秦音、张绍冬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者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一二年五月二十四日

附：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公司

/

本人出席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6

月

15

日召开的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并按以下权限行使股东权力：

1

、对关于召开

2011

年度股东大会通知会议议题中的第（）项审议事项投赞成票；

2

、对关于召开

2011

年度股东大会通知会议议题中的第（）项审议事项投反对票；

3

、对关于召开

2011

年度股东大会通知会议议题中的第（）项审议事项投弃权票；

4

、对

1-3

项未作具体指示的事项，代理人可（不可）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委托人（签字或法人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委托人上海证券账户卡号：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份：

代理人签字：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证券代码：

000411

证券简称：英特集团 公告编号：

2012-036

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英特药业为子公司担保实施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11

年

7

月

4

日，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英特药业为控股子公司融资提供担

保的议案》，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英特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简称

"

英特药业

"

）分别为其控股子公司浙江

省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简称

"

医疗器械公司

"

）、浙江英特生物制品营销有限公司（简称

"

英特生物公司

"

）、温

州市英特药业有限公司（简称

"

温州英特公司

"

）融资提供不超过

2,400

万元、

3,200

万元、

8,000

万元的担保（相

关内容已披露在

2011

年

6

月

14

日与

2011

年

7

月

5

日的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和证券时报

上）。

二、担保实施情况

2012

年

5

月

22

日，医疗器械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杭州分行签署《流动资金贷款合同》，医疗器械公司向

中国光大银行杭州分行续贷

500

万元，贷款期限自

2012

年

5

月

22

日起，至

2013

年

2

月

20

日止，贷款用途为流动

资金周转。

英特生物公司计划于

2012

年

5

月

28

日与中国光大银行杭州分行签署相关合同，英特生物公司拟向中国

光大银行杭州分行续贷

600

万元，贷款期限自

2012

年

5

月

28

日起，至

2013

年

2

月

20

日止，贷款用途为流动资金

周转（合同签署日期、贷款期限以双方正式签署的合同为准）。

温州英特公司计划于

2012

年

5

月

29

日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市分行签署相关合同，温州英特公

司拟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市分行贷款

1,000

万元，贷款期限自

2012

年

5

月

29

日起，至

2013

年

2

月

28

日

止，贷款用途为流动资金周转（合同签署日期、贷款期限以双方正式签署的合同为准）。

上述贷款由英特药业提供担保。

三、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为

17,307

万元，全部是公司为子公司及子公司为子

公司提供的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42.83%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24

日


